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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范珮芝

電話：05-3620123#8943

電子信箱：taq0809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11012301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00000A_1110123013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110123013_ATTACH2.pdf、376500000A_1110123013_ATTACH3.odt、

376500000A_1110123013_ATTACH4.odt)

主旨：有關111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

教 師建議調出及調入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1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

作 業要點及111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

市服 務作業第2次協調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因應疫情嚴峻，請有教師調入之學校，於文到3日內採紙

本 傳真或e-mail方式寄送通知單予調入教師，並請調入教

師將 通知單及學歷證明文件等，以紙本傳真或e-mail方式

寄回調入學校後，由學校與調入教師雙方約定時間，接受

進行線 上教評會審查。

三、請各校於111年5月31日(星期二)下午5時前，將審查結果彙

整名單免備文e-mail至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彙整(承辦人

信箱：taq0809@mail.cyhg.gov.tw)，傳送後請電話確認，

電話05-3620123分機8943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002291

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111/05/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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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如教師未接受審查或審查未通過者，則應另以正式公文敘

明 理由通知該調入教師及其現職服務學校，並副知本

府。

五、檢送111年本縣公立國民中學介聘他縣市服務建議調出及調

入名冊、通知單暨審查結果彙整名單各1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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